[bookmark: _Toc54537262][bookmark: _Toc54539707][bookmark: _Toc54536919][bookmark: _Toc61423256][bookmark: _Toc54537263][bookmark: _Toc54537580][bookmark: _Toc54539708][bookmark: _Toc5453692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变更登记（九）

承办单位：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柴桑区分中心窗口
 







办
事
指
南

	









咨询电话：1817292235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变更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事项
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变更登记：
1.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
2.不动产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期限发生变化的；
4.同一权利人名下的不动产分割或者合并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办理依据
《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三、申报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
（1）单位：①企业须提供《营业执照》(核对原件);②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代表及非法人代表组织提交登记证照(核对原件)；③其他组织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在办理相关业务中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277号）提供身份材料，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如委托办理的，提供书面委托书原件1份、受托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
（2）个人：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如委托办理的，提供书面委托书原件1份（涉及个人出售、互换、份额约定等权利处分的委托书需经公证或到登记现场签订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由其监护人代理申请，提供的证明文件包括相关户口本、身份证、出生证明（核对原件）及承诺书（原件）。
3.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
4.变更证明材料；
（1）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提交公安、工商等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申请主体与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为同一 人的材料；
（2）坐落、名称发生变化的，提交公安、地名管理等有权部门出 具的证明文件；
（3）房屋面积、界址状况发生变化的提交：①属部分土地收回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人民政府或土地主管部门收回决定书；②改建、扩建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房屋竣工验收证明（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意见单、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建设项目用地检查核验意见）；③因自然灾害导致部分房屋灭失的，提交部分房屋灭失的证明材料；④其他面积、界址变更情形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批准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还应当提交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和地价缴纳凭证或证明；
（4）用途发生变化的，提交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还应当提交地价款缴纳凭证或证明；
（5）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期限发生变化的，提交土地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和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还应当提交地价款缴纳凭证或证明；
（6）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房屋的，应当按有关规定提交相关部门同意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 
（7）房屋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房管部门等有权批准部门出具的房屋性质变更批准文件，补交价款的凭据；涉及划拨转出让等土地权利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国土部门土地权利性质变更批准文件，补交土地出让金凭据。
（8）共有性质变更的，提交共有性质变更协议书或生效法律文书。
5.权籍调查成果（原件）；
面积、界址变化的，提交登记机构或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权籍调查表、宗地 图、房屋平面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
6.税费优惠申报证明材料（原件）。
四、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缮证。
五、收费标准
免收登记费。
六、办事时限
1小时内办结。
七、办公时间
09：00-17:00（节假日正常办理登记业务）。
八、办理机构及地点
（一）窗口办理地址
[bookmark: _GoBack]九江市柴桑区行政审批局一楼不动产登记大厅窗口（柴桑区渊明大道6号）。
（二）网上办理网址
http://bdcdj.jiujiang.gov.cn/（申请人网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并办结，实现一次不跑）。
九、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8172922353
投诉电话：0792－6823110

